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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晓华的院士梦已中断

熟悉监委会的人

2026年1月23日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今年第一批

科研不端行为和项目资金违规案件处理结果的通报。马晓华榜上

有名。通报中只写“陕西某高校”，而不直接点名单位，是一种刻

意、规范、常态化的行政处理写法，目的是“只惩戒个人、不扩大

机构责任、不制造次生影响”。可以确认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

马晓华教授。他在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期间，被

认定为存在向潜在评审专家“打探消息”和进行“请托”的行为，

这违反了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的基本规则和伦理要求。因违规行为，

基金委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 5

年（2025年9月9日至2030年9月8日），取消其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资

格 5 年（2025年5月27日至2030年5月26日），给予通报批评。上述

处理期限覆盖当前及未来若干年度的基金申报与评审活动，构成

明确的科研诚信记录。

1. 当事人基本情况

马晓华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长期从事宽

禁带半导体、微电子器件等领域的研究，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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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并在相关工程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学术与产业影响。在科研

成果方面，他牵头完成的项目“高能效超宽带氮化镓射频功率放

大器关键技术及在 5G 通信产业化应用” 荣获了2023年度国家科

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 没有人会不怀疑他在这个奖项的申报过程中

也进行过“打探消息、实施请托”行为，只不过缺乏相应证据，暂

时按下不表。马晓华还入围中国工程院202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

部院士候选人，推荐人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

究所的张学军院士。

2. 违规行为的发现与认定机制说明

马晓华并不是“被匿名举报后简单处理”，而是其行为被基金

委认定为“证据链成立”的评审违规行为。能进入 “取消申请资

格+取消评审专家资格+通报批评”这一档次，必须满足：有可核

实的客观证据; 能明确证明其主动联系、打探或请托且行为发生在

基金评审相关时段。仅靠道听途说或模糊举报，是不可能达到这

一处理等级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科研诚信与评审

纪律调查处理中，通常不公开具体取证细节。但根据基金项目评

审管理制度及以往公开案例，此类违规行为的发现与认定具有高

度制度化和程序化特征。

2.1. 评审专家主动报告机制.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制度

中，评审专家负有严格的回避与报告义务。如评审专家在评审敏

感期内，受到申请人或其关联人员的不当联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• 询问评审进展、评审形势或评审结果走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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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试探评审专家身份；
• 以暗示或明示方式请求关照、关注或支持。

评审专家应当第一时间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报告，并

申请回避相关评审任务。该类实名报告是基金委启动调查程序的

重要信息来源。

2.2. 评审系统与程序性核查.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评审过

程中，配套运行评审回避与异常行为监测机制。在以下情形下，

通常会触发进一步核查程序：

• 评审专家在评审期内主动回避并说明受到不当联系；
• 申请人与潜在评审专家之间，在评审敏感期内存在异常接
触；

• 多名评审专家对同一申请人或关联人员提出一致或相互印证
的情况说明。

调查过程中，基金委将对相关时间节点、人员身份、沟通事

实与评审关系进行程序性核实，以判断是否构成对评审公正性的

实质性干扰。

2.3. 违规性质的认定标准. 在科研诚信管理实践中，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委员会对违规行为的认定，并不单纯依据行为表述本身，

而是综合考量以下要素：

• 行为主体是否为项目申请人或利益相关人；
• 行为对象是否为潜在评审专家；
• 行为是否发生在评审敏感期内；
• 行为目的是否指向评审信息或评审结果。

在上述要素同时成立的情况下，即便未出现明确的利益交换

或直接承诺，相关行为亦可被认定为“打探评审信息”或“请托

评审”的违规行为。



3. 马晓华未来当选院士的可能

可以说是基本不可能！ 根据《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院士候选人除需具备突出的工程技术成就外，

还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• 学风正派，科研诚信记录良好；
• 品行端正，无违纪违规行为；
• 未处于科研不端或科技伦理问题的处理影响期内。

3.1. 负面情形的限制性规定. 相关制度明确指出：因学术不端、

违反科技伦理或科研评审纪律，受到处理且尚在影响期内的人员，

原则上不得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。

院士增选过程中，候选人将接受多层次的科研诚信与学风审

查，相关违规记录将作为重要否决性因素。

3.2. 影响期内的资格判断. 鉴于马晓华目前仍处于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委员会明确设定的处罚影响期内，其科研诚信记录处于不利

状态。在该影响期内：

• 不符合“科研诚信记录良好”的基本要求；
• 在院士候选人组织推荐与资格审查阶段，极可能无法通过科
研伦理与学风审核。

因此，从制度层面分析，其在当前阶段不具备被推荐或提名

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现实可行性。

3.3. 影响期结束后的不确定性. 即使相关处罚期结束，其院士资

格亦不会自动恢复，仍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• 科研诚信影响被认定为已经消除；
• 未再发生新的违规或争议性事件；
• 在学术共同体中重新获得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。

是否具备再次申报资格，最终取决于当届院士增选政策、组

织推荐单位判断以及评审专家的综合评价。综合国家自然科学基



金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制度要求，可以

得出以下结论：

(1) 在现有处罚影响期内，马晓华不再具备申请或被提名为中国

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资格；

(2) 该限制源于科研诚信与评审纪律方面的制度性约束，而非单

纯的学术成果评价问题；

(3) 处罚期结束后，其是否重新具备申报资格，仍需经过严格的

诚信审查与程序性评估，并不存在当然恢复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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